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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转股情况：本月累计共有181,000元“广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

为12,98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202%。截至2021年11月30日,累计共

有1,565,281,000元“广汽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72,708,540股，占可转债转股

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129888%。

● 可转债回售情况：因触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有条件回售条款约定，可转债投资者

根据约定和公司公告，累计申报回售可转债30张，面值3,000元，回售资金已于2020年7月15日

发放，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回售结果于当日注销 “广汽转债” 3,

000元。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1年11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540,296,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61.874230%。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第1个行权期行权结果：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自

2020年12月17日起进入行权期。本月行权595,122股，截至2021年11月30日，累计行权17,523,269

股，占预留期权第1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98.18%。

● 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结果：根据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公司实施的《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已于2020年12月11日完成授予登记，其中完成登记限制性股票102,101,330股。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12月30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5]3131号文《关于

核准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410,558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为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6]26号文同意，公司410,558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将于2016年2月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广汽转债” ，债券代码113009。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广汽转债”自2016�年7月2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

格为21.99元/股， 由于2016年6月21日、2016年10月20日、2017年6月13日及2017年9月14日实施

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7年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及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完成非公开发行753,390,254股A股股份， 且后续依次

实施了2017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2018年中期、末期利润分配方案、2019年中期、2019年末期利

润分配、2020年中期利润分配、2020年末期利润分配、2021年中期利润分配及由于公司实施股

票期权自主行权等导致股本发生变动，目前转股价格调整为13.92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广汽转债”转股期为2016年7月22日起至2022年1月21日。

2021年11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期间，累计共有181,000元“广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

票，转股数为12,98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202%。

截至2021年11月30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540,296,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61.874230%。

（三）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本月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101,330 0 102,101,33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

7,156,857,116 12,984 7,156,870,1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H

股）

3,098,620,305 0 3,098,620,305

总股本

10,357,578,751 12,984 10,357,591,735

二、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第1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一）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7年10月30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58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21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均发表了相关意见，并于

2017年10月31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04、临2017-105、临2017-106）

2、2017年12月12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集团第二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拟授予的激励对

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和审核情况发表了无异议意见，并于2017年12月13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2017-124）

3、2017年12月13日，公司收到《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穗国资批[2017]119号），经广州市国资委报请广东省国资

委审核，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4日在交易所网站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2017-125）

4、2017年12月18日， 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7年第一次A、H股类别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

案》、《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批准实施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向公司董事会授权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

行实施与管理。公司将于2017年12月19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详尽披

露。（公告编号：临2017-127）

5、2017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63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23次会议，分别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

的议案》，会议对本次授予的条件、授予日、授予人员名单、数量等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均发表了相关意见。公司将于2017年12月19日在交易所网

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2017-128、临2017-129）

6、2018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75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27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期权数量的议

案》。根据2017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自2018年6月12日起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调整为19.98元/股，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564,669,560份。（公告编号：临2018-040）

7、2018年9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3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3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首期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3次行

权条件相关事宜的议案》。根据2018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自2018年9月17日起，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调整为19.88元/股。（公告编号：临2018-072）

8、2018年12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10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以2018年12月17日为授予日，向457名激励对象授予了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

权共计6,233.69万份。本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0.61元/股。（公告编号：临2018-099）

9、2019年6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1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自2019年6月25日起，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

价格调整为19.6元/股，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10.33元/股。（公告编号：临2019-041）

10、2019年12月6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30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13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1个行权期行权及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相关事项议

案》，按规定注销282名激励对象（含注销部分期权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50,124,650份，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的激励对象调整为2,141人， 剩余股票期权总数为514,544,

910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可行权总数为169,257,814份，行权人数 2,092人。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9.55元/股， 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

整为10.28元/股。（公告编号：临2019-080）

11、2020年6月12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46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16次会议于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及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

司2019年利润分配实施计划，自2020年6月22日起，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

权行权价格调整为19.40元/股，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10.13元/股。（公告编号：2020-048）

12、2020年9月10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50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及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自2020

年9月21日起，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9.37元/股，预

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10.10元/股。（公告编号：2020-071）

13、2020年12月4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56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2个行权期注销和预留期权第1个行权期行

权有关事项的议案》。按规定注销本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2个行权期所有激励对象（2,141人）

的股票期权172,640,244股，注销本计划预留期权70名激励对象（含部分期权注销人员）的股票

期权8,653,640股。同时，本计划预留期权第1个行权期（期权代码：0000000262）的行权条件已

达成，激励对象可以行权。（公告编号：临2020-096）

14、2021年5月26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65次会和第五届监事会第25次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0年末期利润分配方

案，自2021年6月8日起，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和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相

应调整为19.22元/股和9.95元/股。（公告编号：临2021-034）

15、2021年9月13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70次会和第五届监事会第27次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1年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自2021年9月22日起，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和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相

应调整为19.17元/股和9.90元/股。（公告编号：临2021-066）

（二）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第1个行权期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姓名

第

1

个行权期可行权

数量（股）

2021

年

11

月行权

数量（股）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累

计行权总量（股）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

1

个行权

期可行权总量的比重

其他激励对象

17,848,850 595,122 17,523,269 98.18%

注明：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上

市交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1年11月30日收盘后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的数据。

2、行权股票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

3、行权人数

第1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391人，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共有389人参与行权。

4、行权价格：9.9元/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

易。

（四）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11月30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第1个行权

期内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为17,523,269股， 并累计收到

募集资金176,084,866.8元。具体数额请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五）行权导致的股本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行权增发

变动后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101,330 0 102,101,33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

7,156,857,116 595,122 7,157,452,23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H

股）

3,098,620,305 0 3,098,620,305

总股本

10,357,578,751 595,122 10,358,173,873

三、可转债转股及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截至2021年11月30日，因可转债转股导致股本变化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本月变动数 变动后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可转债转股 股票期权行权增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101,330 0 0 102,101,33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

7,156,857,116 12,984 595,122 7,157,465,22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H

股）

3,098,620,305 0 0 3,098,620,305

总计

10,357,578,751 608,106 10,358,186,857

四、其他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83151139

传真：020-83150319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6日

证券代码：600730� � � �证券简称：中国高科 公告编号：2021-054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98号方正大厦8层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944,55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0.27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齐子鑫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收购广西英腾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7,953,084 99.1664 991,474 0.833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收购广西

英腾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份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464,100 31.8843 991,474 68.115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静、宁梦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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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上诉申请已被受理，尚未开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被告）

● 涉案的金额：北京一中院已于2021年8月27日对165名原告投资者的诉讼请求作出一审

判决，判决公司应赔偿金额为47,314,756.09元（含赔偿金额及诉讼费用）。目前，北京高院已受

理公司对部分案件的二审上诉申请， 已受理部分案件对应一审判决中的公司应赔偿金额为3,

232,411.97元（含赔偿金额及诉讼费用）。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对该系列案件累计计提预计负债47,314,756.09元。由于二审

尚未开庭审理，该系列案件对公司损益的最终影响金额以法院最终判决及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近日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简称“北京高

院” ）获悉，北京高院已受理公司就（2018）京01民初326号、（2017）京01民初394号《民事判决

书》提起的上诉，二审案号分别为（2021）京民终952号、（2021）京民终942号。现就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7年5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41号）。因公司与关联方

发生的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以60万元罚款（详见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临2017-020号公告）。

上述行政处罚做出后， 部分买入公司股票的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为由对公司提起

诉讼，主张公司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责任。前述案件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简

称“北京一中院” ）审理。

2020年12月4日， 北京一中院开庭审理了165名原告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系列案件（简称“该系列案件” ）。2021年9月2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0）京01民

初56号、（2019）京01民初113号、（2018）京01民初118号、（2018）京01民初326号、（2017）京01

民初394号《民事判决书》，北京一中院对该系列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公司应赔偿金额为47,

314,756.09元（含赔偿金额及诉讼费用）（具体详见公司临2021-032号公告）。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公司上诉情况

因不服（2020）京01民初56号、（2019）京01民初113号、（2018）京01民初118号、（2018）京

01民初326号、（2017）京01民初394号共5案《民事判决书》即一审判决，公司于2021年9月向北

京高院提起上诉。

1、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小怡等共165名被上诉人

2、上诉时间：2021年9月10日

3、诉讼机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4、诉讼机构所在地：北京市

5、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事实依据，应依法予以纠正。恳请北京高院查明

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本案系统风险及非系统风险扣除比例进行核

定，根据核定结果，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者依法改判上诉人赔偿

金额，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6、上诉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本案系统风险及非系统风险扣除

比例进行核定，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根据核定结果依法改判被告赔偿金额。

2）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二）二审立案情况

近日公司自北京高院获悉，北京高院已受理上述5案中2案的上诉申请，即公司就（2018）

京01民初326号、（2017） 京01民初394号 《民事判决书》 提起的上诉申请， 二审案号分别为

（2021）京民终952号、（2021）京民终942号。其余3案仍在上诉申请过程中。

三、本次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就该系列案件累计计提预计负债47,314,756.09元（详见公司临

2020-018号、临2020-043号、临2021-012号、临2021-036公告，以及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目

前，北京高院已受理公司对该系列案件中2案的上诉申请，且二审尚未开庭审理，该系列案件对

公司损益的最终影响金额以法院最终判决及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的

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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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2月6日下午14点00分；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2月6日上午9:15� -� 9:25，9:30� -� 11:30， 下午13: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2月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45,625,3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0137%，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中：

（1）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3,649,47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3978%；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0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1,975,88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159%。

（3）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10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4,790,7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251%。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回避表决事项，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同意54,776,2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5%； 反对1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54,776,28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735%；反对14,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45,610,8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

反对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54,776,2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735%； 反对14,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以及列席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是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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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1年11月19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及2021年12月6日召开的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9名激励对象离

职，同意公司将其已获授但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972,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

价格为4.02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909,380,779股变更为908,408,779

股，注册资本将由909,380,779元减少至908,408,779元。办理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前，若公司总股

本有变化，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将按最新股本进行计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

求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关担保的，应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1年12月7日至2022年1月20日，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

00。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工业园进业二路四号广东盛路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惠明、蔡惠琴

联系电话：0757-87744984

邮政编码：528100

联系邮箱地址：stock@shenglu.com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在申报文

件上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是十二月六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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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公司5楼会议室（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航天路1号良品大

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2,614,026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80.45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红春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的方

式召开，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转授权人士办理工商

变更手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22,614,026 100 0 0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一舟、张颖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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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10月14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1年10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公司并于2021年11月1日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山同兴达芯片封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取得了昆山市行政审批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名称：昆山同兴达芯片封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MA7EQ5C98P

注册资本：75000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06日

法定代表人：万锋

营业期限：2021年12月06日至2071年12月05日

住所：昆山市千灯镇黄浦江南路497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集成

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半导体

分立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

备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

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6日


